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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世后，她的婚姻被宣判无效
时间：3月3日 地点：常山法院

丈夫在交通事故中去世，本已是一桩令人痛苦
的事情，林英更加没想到，这件事竟还牵出了丈夫的
另一个妻子，令她维持了9年的婚姻归于无效。

林英的丈夫黄正比她大3岁，是常山人，中年丧
偶，膝下有一个女儿叫黄小玉。2007年，黄正与林英
经人介绍认识，登记结婚时，黄小玉已经 25 岁了。
之后，黄小玉跟着父亲和继母生活，但她和林英的关
系一直不太好，两人时常拌嘴。

2015年8月，黄正发生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死
亡。由于黄正的死亡赔偿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黄
小玉又不配合起诉，2015年12月，林英独自将肇事
司机及保险公司起诉到常山法院，要求赔偿损失41
万余元，并将黄小玉加为共同原告。

谁知，案子立案后不久，法院又中止审理，林英
自己反而成了另一个案件的被告。原来，承办法官
从黄小玉处得知，黄正在江西还有一个妻子尚未离
婚，于是立即将该案中止审理。

黄正的江西妻子叫付云梅，与黄正同年，是江
西人。付云梅也是从黄小玉口中，知道了黄正的死

亡和林英的存在。2016年2月2日，她起诉到常山法
院，请求法院确认黄正与林英的婚姻无效。

法官调查发现，付云梅与黄正1999年就在江西
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黄正丧偶后的再婚妻子，而
且至今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据付云梅说，她与黄正
婚后共同生活了3年，后来因为感情不和开始分居，
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黄正的消息，两人也没有离婚。

经过开庭和调解，法院根据《婚姻法》第十条的
规定，当庭宣判林英与黄正的婚姻无效。而付云梅
与林英对黄正的交通事故赔偿款分配事宜也达成初
步合意。

承办黄正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周法官说，
婚姻无效案件是一审终审案件，现在林英与黄正的
婚姻被宣判无效，接下来，就会对黄正的交通事故案
恢复审理。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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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女交了性病检测费，结果美女没来
时间：3月3日 地点：慈溪法院

单身小伙小黄一个人在慈溪打工，租住在观海
卫镇。去年6月的一个晚上，小黄闲来无事，通过手
机QQ搜索附近的人，发现一个网名为“倩倩，可以
提供美女上门服务”的账号，上面不仅有联系电话，
还附有很多衣着暴露的美女图片。

小黄一下子起了色心，立即拨打了对方留下的
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很直接地表示确实可以
提供那种服务。

在女子的要求下，小黄选择了 600 元的包夜服
务，并立马把钱汇了过去。接着，对方又提出，小黄
还需要再汇2000元作为美女的人身安全保证金，并
承诺完事后退回这笔钱。小黄没有多想，又同意了。

当小黄汇完这笔钱后，对方又要求他交3000元
检测费，说为了安全起见，要检测美女有没有性病，

只需几分钟就能出结果。小黄一看账户，发现自己
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了，就告诉对方自己只有800元
了。没成想，电话那头的女子立马改口说：“先交800
元算了，其他的钱由美女承担。”

色迷心窍的小黄，此时还是看不穿这拙劣的骗术，
又赶紧将账户里仅剩的800元也汇到了对方账号上。

小黄期待的“美女”自然是没见到，对方声称那
笔检测费没有到账，他们无法提供“出台”服务，让他
第二天下午办理退款。直到这时，小黄才意识到自
己可能被骗了，赶紧向派出所报了案。

2个多月后，专门在网上通过招嫖诈骗的陈某落
网。陈某 40 来岁，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去年 3 月前
后，她特意在湖北老家学了网络招嫖的诈骗方法，并
花费千元购买了电脑、上网卡、上网手机等。从去年

3月至8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陈某先后7次骗得
6名被害人共12100元。除了小黄，其余5名被害人
都没有报警。

陈某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土豪店长”坑公司钱给员工发福利
时间：3月2日 地点：景宁法院

“新来的老总，不仅给我们加了工资奖金，还给
我们每人发了一部手机呢！”正当员工们交口称赞
时，这个“中国好老板”却因职务侵占，站在了法院刑

事审判庭上。
杨某今年刚满30岁，大专毕业后就在某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总部工作。2014年9月，公司人事调动，
杨某被分配到景宁复兴分店担任店长一职。年纪轻
轻便当了店长，又是从杭州调任，杨某被景宁的同
事、朋友唤作“省城来的杨总”。

赞誉和吹捧听多了，杨某也有点飘飘然起来，真
的以“土豪老板”自居，完全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拿着
月薪不到3000元的小店长。抽软中华、开小轿车、
住大酒店，杨某出手阔绰，花钱无度，而他的工资显
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消费，生活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于是，杨某便打起了公司财物的主意。想到每
次上交给丽水分公司的缴费卡都要自己经手，2014
年9月至2015年4月，杨某陆续通过截留应上交的
缴费卡，私下变现获利10万余元。

小金库充盈后，杨某还当起了“钱多多”，在朋友

聚会上把本应属于公司财产的2部手机，送给了他
在景宁刚刚结识的2位朋友。

杨某不仅对朋友大度，对手下的员工也毫不含
糊，利用变卖缴费卡所得资金，以个人名义向员工发
放奖金和手机。为了彰显其省城来的土豪气质，杨
某还带着友人和员工频繁出入高级娱乐会所，短短
两天消费3万元。

杨某截留缴费卡的所得，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
为弥补生活上巨额开销，同时维持分店运营需要，杨
某又将目标瞄向店内库存的手机和配件。截止到案
发，杨某共侵吞店内库存手机62部，并予以变卖。

本是年轻有为的店长，却为了名利交际、个人物
欲，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将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
有，涉案价值近38万元，数额巨大，法院以职务侵占
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没收个人财产3
万元。

夫妻坐上被告席，告他们的是丈夫的情人
时间：3月3日 地点：温州鹿城法院

分居9年的夫妻，再见时竟是一起坐在了被告席
上，而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丈夫的情人，这是什么情况？

事情从2004年开始说起。那年9月6日，温州小
伙小向和姑娘小倩登记结婚了。但两人的婚后生活
却并不如意，小倩说，小向一直沉迷网络不务正业，
有了孩子也一样。两口子在2007年正式分居，考虑
到孩子还小，没有去办离婚，就小向独自搬了出去。

2009 年开始，两人再无联系。也就是在这“失
联”的1年里，小向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只有22岁
的小林，两人互生情愫，确立了恋爱关系 。

小向说，2010年，他和朋友承包了一个大排档经
营，比较缺钱，小林知道了，表示愿意投资。

2010 年开始至 2013 年，小向陆续向小林借款，

除了还过一次5250元外，欠款加起来有72.7万余元，
小向给小林打了不少欠条。小林给的钱要么是现金
支付，要么是从家人处借来的。

“我们俩是谈恋爱，关系比较纯洁，所以没有约
定利息。”坐在原告席上的小林说，在交往中，她不知
道小向已婚了，小向还伪造了身份证，不但骗了她的
感情还骗了她的钱。小林多次找小向讨要无果，索
性将“男友”及小倩一并起诉到法院，主张这70多万
元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小向说，这些借款有部分是代小林炒股亏的，
有些钱用在平时和小林交往的开销中去了。其中有
一笔34.3万元的借款，其实是双方投资亏损的，考虑
到两个人当时感情很好，甚至今后双方可能共同组

建家庭，才愿意独自承担损失，给小林打了欠条。
小倩对这盘乱账更是一头雾水，两口子分居 9

年了，7年没有联系。小向也帮着妻子说话：“这债让
她一起承担没道理。”

法院审理认为，小林和小向之间的借贷关系成
立，由于借款发生时，双方是恋爱关系，双方约定无
息借款及小林多次采用现金交付款项符合常理。

同时法院认为，借款虽然发生在小向和小倩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两人从 2007 年开始分居生
活 ，互不往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处
理的情形。

法院最后判决小向偿还小林借款72.7万余元及
利息。


